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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項

!  我們認為無需作出法律規定要求採用電子方式成立合約的

機構必須提供以書面紀錄成立合約的選擇予合約的另一

方。我們認為上述事項應由立約各方自行決定。

!  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》的目的是在法律上承認使用電子紀

錄，但草案中並無規定必須使用電子紀錄成立合約。這是

要確保立約各方可在普通法下自由地以他們自行決定的方

式成立合約。

第二項

!  我們並不認為有需要就某些行業或某類別的交易訂立法律

規則規定利用電子紀錄成立合約的各方，在事後必須備存

一份書面合約，因為這樣做有違條例草案給予電子紀錄法

律上的承認的目的。確保立約各方的紀錄（不論書面或電

子紀錄）獲妥善保存以供未來查閱是立約各方本身的責

任。

!  採用數碼簽署可確保電子通訊完整無缺，從而避免立約各

方所備存的紀錄有不相符的情況出現。

!  公開 /私人密碼匙科技可以妥善解決電子交易普遍存在的

保安問題已獲得一致公認。我們認為這種科技已提供足

證明，令我們可以給予經這種科技而產生的數碼簽署法律

上的承認。

第三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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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 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》本身的目的，並不是作為一種工具，

用以保證個別網站或進行電子交易的公司是否穩當可靠。

!  採用公開密碼匙科技可幫助客戶核實經營網站的公司的身

份。客戶可選擇只光顧願意提供可用以核實身份的數碼證

書的公司，亦可考慮發出該公司的數碼證書的核證機關的

商譽及數碼證書的保安程度等因素，然後決定該公司所提

供的數碼證書的可靠程度是否足 及應否被接受。

第四項

!  政府並無計劃（同時亦不認為有需要）對市場上的電腦軟

件、硬件或聯機服務進行審核。不同的公司及個人應按市

場上的科技發展及本身的保安需求自行負責決定應為他們

的電腦系統採取什麼的保安措施。

第五項

!  我們已經另外向議員提交文件，跟進有關濫用、誤用及偷

取他人的私人密碼匙可能涉及的刑事罪行的問題。現行法

例已有足夠條文對付這些罪行。若有關罪行牽涉在香港管

治範圍以外的因素，本地的執法機關可在適當的情況下尋

求國際間的合作，以處理這些個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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